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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医保发〔2021〕4 号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德宏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转发
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州级医疗机构：

现将《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工作的通知》（云医保〔2021〕9号）文件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工作的通知（云医保〔2021〕9号）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德宏州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1年1月26日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1月26日印发
文件











